
《 2001 年少年犯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為未屆和超逾刑事責任最低年齡  

的犯罪兒童提供的支援服務  

 

目的  

 
 本 文件載述為未屆和超逾刑事責任最低年齡 (最低年齡 )

的犯罪兒童提供的支援服務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在 條例草案委員會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上次會議

中，議員表示希望得知以下人士可獲得的支援服務：  

 

(a) 曾干犯罪行但因未屆最低年齡而不能被檢控的兒童；

以及  

(b) 曾干犯罪行且已屆最低年齡的兒童和少年人。  

 

 

未屆最低年齡的兒童  

 

3. 未 屆最低年齡的兒童無須為其刑事作為負上法律責任，

而警方亦無權為此而逮捕他們。假如一名警務人員接獲通知，指

一名幼童懷疑干犯了罪行，該名警務人員會調查有關案件，通知

該兒童的父母，並嘗試確定該兒童的年齡。警方會要求兒童的父

母出示可證明該兒童年齡的文件。如警方確定該名受嫌疑的兒童

未屆最低年齡，則按照不可推翻的無能力犯罪推定，該兒童便會

無條件獲得釋放。  

 

4. 該 兒童會否獲轉介往適當的機構接受支援服務，須視乎

案件情況及其父母是否同意而定。無論是否有證據顯示某名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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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作出如由超逾最低年齡的人作出即構成罪行的作為，假如警方

發現該兒童需要照顧或保護，而且︰  

 

(a) 曾經或正在受到襲擊、虐待、忽略或性侵犯；或  

(b) 健康、成長或福利曾經或正在受到忽略或在可避免的

情況下受到傷害；或  

(c) 健康、成長或福利看來相當可能受到忽略或於可避免

的情況下受到傷害；或  

(d) 不 受 控制的程度達至可能令他本人或其他人受到傷

害，  

 

警 方便可向少年法庭提出申請，要求根據《保護兒童及少年條

例》 (第 213 章 )向該兒童發出照顧保護令。  

 

5. 少 年法庭就某名需要照顧或保護的兒童發出的命令可包

括︰  

 

(a) 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作為該兒童的法定監護人；或  

(b) 把該兒童付託予任何願意負責照顧他的人士，不論該

人是否其親屬，或把他付託予任何願意負責照顧他的

機構；或  

(c) 命令該兒童的父母或監護人辦理擔保手續，保證對他

作出適當的照顧和監護；或  

(d) 在根據 (b)項或 (c)項發出或未有發出命令的情況下，

下令把該兒童交由法庭為此目的而委任的人士監管一

段指明的期間，以不超過三年為限。  

 

6. 假 如 受 到 警 方 關 注 的 兒 童 不 需 要 《 保 護 兒 童 及 少 年 條

例》所指的照顧或保護，或不能證明他是否曾犯規或行為不檢，

以致需要接受支援或輔導服務，而且沒有表面證據證明該兒童觸

犯法紀，縱使警方接到有人舉報該兒童干犯了罪行，他將無條件

獲得釋放。另一方面，即使警方發現某名兒童不需要照顧或保

護，但卻有表面證據證明他干犯了罪行 (例如在店舖盜竊時被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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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正 )，只因他年紀尚輕，才無須負上刑事責任，則警務人員

仍可在其父母同意下，把他的案件轉介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或教育

署，以便為他提供適當的跟進服務。  

 

7. 為 使這個經同意而作出轉介的制度更有系統，警方會擬

定把個案轉介其他機構跟進的準則，在擬定詳細準則時，會參考

現時根據警司警誡計劃進行個案轉介所依循的指引。考慮的因素

包括︰  

 

(a) 該兒童是否有家庭或行為問題；  

(b) 該兒童的家庭是否有困難，需要接受社會福利援助；  

(c) 該兒童是否已輟學；  

(d) 該兒童是否與同校的不良分子為伍；  

(e) 該兒童參與社區活動是否會有得益。  

 

8. 為 確保可迅速和及時作出轉介，警方會與社署在地區層

面設立一個直接的聯絡點。如有任何未屆最低年齡且被認為需要

支援服務的兒童受到警方關注，負責處理有關個案的前線警務人

員會直接把個案轉介社署的地區福利辦事處。該辦事處的人員會

評估該兒童的需要，向他提供服務或把他轉介往適合的機構，以

作跟進。  

 

 

社署提供的服務  

 

9. 現 時社署直接或通過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，為不同背景

和遇到不同程度問題的青少年提供一系列全面的支援服務。遇到

問題的青少年及其家人會按需要獲得由下列單位營辦的合適服

務︰  

 

(a)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／家庭服務中心；  

(b)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／兒童及青年中心；  

(c)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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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為邊緣青少年而設的地區計劃；  

(e) 為夜遊青少年而設的服務；  

(f) 地區青少年外展服務隊；以及  

(g) 精神藥物濫用者輔導中心。  

 

A.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／家庭服務中心  

 

10. 社署和非政府機構在全港各區共設立了 66 間綜合家庭服

務中心／家庭服務中心，為區內需要福利服務的居民，包括曾干

犯罪行但未屆最低年齡的兒童提供服務。在接到由警方轉介的個

案時，服務中心的社會工作者會盡力推動問題兒童及其父母，共

同參與制訂改過自新計劃，訂立互相同意的目標，務求改過遷

善。  

 

11. 根 據 以 往 經 驗 ， 曾 干 犯 罪 行 的 兒 童 通 常 會 出 現 以 下 問

題：自我控制能力薄弱、欠缺自我約束、是非不分、易受壞朋友

影響、親子關係冷漠、父母管教不力、難以管教等；這些問題均

需要社會工作者協助解決。社會工作者會為這些兒童及其父母安

排輔導服務、小組活動、社區支援服務、住宿服務及其他形式的

協助，此外，社工亦會根據兒童的自我報告、父母的觀察及反

應、學校記錄和其他重要人士給予的意見等資料，定期評估兒童

的表現是否達到議定的目標。  

 

B.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／兒童及青年中心  

 

12. 出 現行為問題的兒童可轉介往兒童及青年中心，以促進

個人發展。中心會鼓勵兒童和青年參與有意義的活動、自行組織

小組和投入社會，並會給予指導和支持，協助他們克服由家庭和

其他人際關係問題造成的適應困難，使他們胸懷社群，放眼世

界。為了幫助兒童和青年面對在成長過程中，以及環境和情況轉

變所帶來的挑戰與困難，中心提供了四項核心服務，包括指導及

輔導服務、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而設的支援服務、社群化服

務及社會責任和能力發展計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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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除 了兒童及青年中心外，社署也設立了綜合青少年服務

中心，透過靈活調配人手及其他資源的安排，和多元化的服務模

式／方法，在單一管理架構之下提供全面的服務，包括兒童及青

年中心服務、外展社會工作服務和學校社會工作服務，以滿足 6

至 24 歲兒童及青年多方面的需要。目前，全港共有 115 間綜合

青少年服務中心。通過集中資源，中心的數目在二零零三至零四

年度會增至 132 間。  

 

C.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 

 

14. 對 於那些在學業、社交和情緒上有問題的學生，學校社

會工作服務有助他們充分把握學習機會，發展潛能，使他們長大

後成為負責任的良好市民。學校社會工作者為學生提供的服務包

括輔導、小組活動和大型活動。他們也為學校教職員提供諮詢服

務，指導他們按照學生的需要，協助學生解決問題。如情況適

用，學校社會工作者會借助社區內的服務，為學生、家長和教職

員提供支援。每所中學現時均有一名社會工作者提供服務。此

外，各中學亦設有“警隊中學聯絡主任計劃”，該項計劃在二零

零一年開始推行，旨在通過警務人員與學校、社會工作者和家長

緊密合作，協助和支援邊緣學生，令他們遠離罪行。  

 

D. 為邊緣青少年而設的地區計劃  

 

15. 社 署的地區福利辦事處一直聯同其他政府部門、學校、

非政府機構和地區領袖，在地區內舉辦有特定目標的計劃，從預

防和輔導層面照顧區內邊緣青少年的需要。這類由多個機構共同

參與的計劃包括屯門區的“ X 計劃”、九龍城區的“關懷龍城青

年網絡”、大埔區的“社區青少年自強計劃”等；這些計劃設有

盡快轉介有需要的青少年接受適當服務的機制，同時也為邊緣青

少年舉辦活動和安排探訪他們，以協助他們建立健康的生活方

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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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為夜遊青少年而設的服務  

 

16. 為 了提升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設施，以便向邊緣青少

年提供全面的服務，自二零零一年九月開始， 18 間綜合青少年

服務中心獲編配額外人手、車輛、流動電話和活動經費，讓中心

為全港各區較易接觸和受壞分子影響的夜遊青少年 (夜青 )提供夜

間外展服務。提升服務的目的，是給予邊緣青少年適時的輔導，

防止他們的行為和社會問題進一步惡化。  

 

17. 二 零零二年七月，社署以試驗形式開設了一間夜間青少

年活動中心，使夜青服務得到進一步的支援。活動中心的設施包

括輔導室、樂隊排練及卡拉 OK 室、網絡咖啡室和籃球場。活動

中心提供了一個可讓青少年安全逗留，和接受社會工作者服務的

地方，從而盡量減低因在夜間留連在街上而受不良分子影響的機

會。此外，社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也攜手合作，在晚間開放多

個室內康樂中心和室外康樂設施，供非政府機構為夜青舉辦活

動。  

 

F. 地區青少年外展服務隊  

 

18. 為 照顧高危和與童黨為伍的青少年的需要，社署在二零

零二年九月把外展社工服務隊重整為 16 支地區青少年外展服務

隊。新服務隊旨在深入社 ，為那些通常不會參與傳統的社交或

青少年活動，但卻易受不良影響的青少年提供輔導和指導。  

 

G. 精神藥物濫用者輔導中心  

 

19. 間 歇或慣性濫用藥物的青少年會被轉介至精神藥物濫用

者輔導中心，接受輔導和幫助，以戒除濫用精神藥物的習慣。輔

導中心的服務包括：為精神藥物濫用者提供康復服務，為可能或

間歇濫用藥物者舉辦防止濫用藥物教育活動，為藥物濫用者的家

人提供輔導服務和舉辦支援活動，提供關於藥物和濫用藥物的專

業資料及意見，以及為處理有可能、間歇或慣性濫用藥物者的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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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人員提供訓練。隨 社署在二零零二年十月增設兩間精神藥物

濫用者輔導中心，本港現時共有五間輔導中心提供全面的服務。  

 

 

教育署提供的服務  

 

20. 輟 學的兒童和青少年會轉介至教育署跟進。符合普及教

育年齡（ 6 至 15 歲），而又沒有在小學或初中學校（中一至中

三）就讀的兒童及青少年，可轉介往教育署的缺課個案專責小

組，以取得輔導和入學安排的服務。任何未屆最低年齡而需要加

強支援服務的全日制小學生，在其家長同意的情況下，可被轉介

至有學生輔導主任、學生輔導老師或其他學生輔導人士支援的學

校。希望重返校園就讀的青少年，可向教育署區域教育服務處，

或缺課個案專責小組尋求協助。  

 

21. 在 預防工作方面，教育署一直推行一項由學校、教師、

學生、家長和社區共同參與的多元化計劃。在學校的層面，教育

署鼓勵各學校採用學校本位輔導方式，由全體教職員共同建立充

滿關懷的學校環境，並幫助所有學生明白和克服適應問題，以及

成長過程中遇到的問題。教育署已在課程內加入確立積極的人生

觀、控制情緒與壓力、應付逆境等主要元素，以幫助學生提升解

決問題、建立關係和適應的能力。  

 

 

超逾最低年齡的兒童  

 

22. 視 乎現有的無能力犯罪推定能否被推翻，超逾最低年齡

但未滿 14 歲的兒童如觸犯法律，可能須對自己的行為負上刑事

責任。  

 

23. 目 前，這類受到警方關注的兒童通常會按下列其中一種

方法處理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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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無條件釋放：如果警方在調查有關案件後斷定該案件

不涉及刑事成分，或者該案件雖涉及刑事成分，但無

能力犯罪的推定不能被推翻，則有關兒童可無條件獲

得釋放；  

(b) 根據警司警誡計劃施行警誡：只有在兒童及其所犯罪

行符合接受警司警誡的準則時，警方才會考慮施行警

誡；  

(c) 檢控：如果兒童所犯的罪行性質嚴重、以往曾多次接

受警誡，以致不合資格接受警司警誡，警方可能會選

擇提出檢控。  

 

24. 對 於無條件獲得釋放的兒童，警務人員會為他們採用與

未屆最低年齡的兒童相同的轉介機制。換言之，超逾最低年齡的

兒童如出現行為問題，而且當局也認為他們需要接受服務，他們

同樣會獲得上文所述的各類服務。第 4 及 5 段所述的照顧保護

令，同樣適用於超逾最低年齡但未滿 14 歲的兒童和 14 至 18 歲

的少年，只要他們符合《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》所訂準則便可。  

 

25. 對 於根據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者，目前已設有完善的

制度，為他們提供善後輔導服務。接受警誡的兒童如需要善後輔

導，會轉介往以下任何機構接受服務：  

 

(a) 警方的青少年保護組；  

(b) 由社署資助的社區支援服務計劃；  

(c) 社署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/家庭服務中心；  

(d) 教育署。  

 

警 司 警誡計劃的推行情況、為接受警誡兒童提供的善後輔導服

務，以及把個案轉介給社署、教育署和非政府機構所用準則，已

在另一份文件中闡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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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  

 

26. 上 文列出為未屆和超逾最低年齡且有不同程度行為問題

的兒童提供的各種服務。這些服務的目的是要促進青少年的健康

成長；為兒童和邊緣青少年提供支援和協助，讓他們克服成長過

程中遇到的困難；以及使行為不檢的兒童和青少年可免誤入歧

途，而曾經犯案的兒童和青少年亦可免重蹈覆轍。  

 

 

 

 

保安局  

二零零二年十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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